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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媒体报道简述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公司声誉，针对某媒体于 2017年 3月 1日发布的《网

达软件回应圈钱质疑避重就轻，公司被指隐瞒成本虚增收入》报道，公司再次澄

清如下： 

二、澄清说明 

（一）关于募投项目的说明 

1.终止募投项目说明 

针对两项拟终止的募投项目，公司完全具备技术实施能力，且在终止前一直

保持持续投入。 

在实际募集资金远低于预期的情况下，为保证募集资金运用效益，公司管理

层充分考虑行业竞争格局、公司自身竞争优势、战略经营规划等多重因素，审慎

做出终止两个募投项目实施的决策，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待股东大会批准。

两个募投项目的终止原因已在 2017年 2月 24日公告的澄清函中进行了详尽说明。 

2. 主要募投项目盈利性说明 

报道针对公司的主要募投项目“融合媒体运营平台”的盈利能力提出质疑“媒

资系统、视频转码系统的报价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单价并不高，能否实现从



2014年 52.86万元营收到 2017年 1亿元的大跨越待考。”  

融合媒体平台是公司依托技术创新的一站式整合方案，其中结合了运营平台

技术，跨平台开发技术，4K 高清视频转码技术及视频存储技术等综合能力。该

解决方案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在运营商、中小媒体领域具有极广的运用前景，

其市场定价随客户规模、产品性能、并发性需求的不同而定，与媒体在互联网上

搜索的产品无可比性。 

（二）关于媒体混淆招股说明书中采购、成本数据的说明 

1.报道主观定义公司自主研发软件销售收入 

公司的业务收入分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销售、以及其他收入。

软件技术开发是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为客户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软件产

品定制开发服务。不同于出售标准化软件产品，不适用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技

术服务是向客户提供运营推广等服务。软件销售为公司销售成熟的标准化软件，

适用软件企业增值税退税政策。软件技术开发和软件销售均为立足于公司自主研

发技术基础上的不同业务类型。 

报道指出“根据招股书现金流量表披露的数据，网达软件在 2012 年到 2014

年收到的退款金额分别为 282.48 万元、90.39 万元和 14.35 万元，全部来自于

自产软件销售增值税退税(纳税超过 3%将退税)。按照各年度退税金额反算，网

达软件的自产软件销售收入分别仅为 2017万元、645.64万元和 102.5万元，2014

年网达软件的自产软件销售收购贡献度已不足营收的百分之一。” 

文中，2012-2014 年收到的增值税退税对应于公司软件销售收入，是自主研

发软件销售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来源于公司 WRP产品的销售。报道中以该部分

收入的退税金额推断公司整体自主研发软件销售收入属于混淆概念。 

2.报道将“包含第三方采购的技术开发业务”总成本与技术开发业务成本



中第三方采购成本相混淆 

公司包含第三方采购的技术开发业务总成本（D）的组成包括第三方采购成

本(A)、人工成本(B)以及其他成本(C)。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2014 年、2013 年含

第三方采购的技术开发业务收入分别为 1132.89 万元、3650.43万元，毛利率分

别为 26.18%、62.45%，按照毛利率推算，含第三方采购的技术开发业务总成本

分别为 836.31万元、1370.88万元。报道将上述数据(D)与招股书中披露的技术

开发业务成本中的第三方采购成本(A)进行对比，分别为 488.22 万元、554.90

万元，两组数据计算口径不同，无法进行对比，属于数字混淆。 

（备注：1. 包含第三方采购的技术开发业务总成本（D）=包括第三方产品

或劳务采购(A)+人工成本(B)+其他成本(C)    2.含第三方采购的技术开发业务

总成本=含第三方采购的技术开发业务收入*（1-毛利率）） 

3.报道无依据揣测公司成本数据的真实性 

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是公司业务的真实反映。公司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确认收

入和成本，不存在隐瞒第三方采购的情况。业务中，公司根据中标需求签署合同，

并根据合同要求进行第三方软硬件产品的采购。由于客户需求的差异，不同合同

的第三方采购占比随合同需求而定。2015年至 2016年，公司含第三方采购的技

术开发业务相关合同主要面向咪咕视讯、央视国际等大型客户。2015 年公司技

术开发成本主要来自于 2015年实施的云转码、在线直播等项目。2016年上半年，

公司技术开发成本涉及当年实施的播控平台建设、在线编码直播收录系统等项目。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的有关信息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通过上述渠道获取公司信息和经营情况，认真仔细解读、



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月 3日 


